
宝安新一代绿色智能算力产业园重点产业

项目遴选方案（含竞买资格条件）
宝安新一代绿色智能算力产业园重点产业项目意向选址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为解决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根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等，结合宝安区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现就宝安新一代绿色智能算力产业园项目提出以下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项目名称

宝安新一代绿色智能算力产业园
意向用地单位

深圳市国鑫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一）必要性：
一是本项目契合国家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导精神，为深圳市“20+8”产业集群规模稳步提升、未来产业整体成势和宝安区深入开展三大“人工智能+”行动创造有利条件。项目的落地将带动宝安区算力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快向人工智能+、超算产业等新兴领域战略转型。

二是意向用地单位深耕服务器领域17年，在国产高算力服务器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能显著提升宝安区国产高算力服务器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产业链“强链”作用；另一方面将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绿色智能算力产业生态，提升宝安产业层级。
三是意向用地单位在深圳、东莞的产业和配套空间均为租赁，亟需建设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自有园区，满足和保障高速增长的发展需求。
（二）可行性：
1.市场可行性：通用服务器、AI服务器、边缘服务器等设计、研发、生产，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25—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将以20%的复合年增长率，保持高速增长。意向用地单位在全球数字化与算力需求爆发，云计算、AI大模型、边缘计算等相关行业稳增长的前提下，在政策加速国产服务器替代的背景下，整体市场容量及潜力巨大，预期未来5—10年将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2.技术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专注服务器领域17年，作为产业链的高成长性企业，已在服务器软硬件基础技术领域上拥有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BIOS/BMC固件、云平台、带外管理IaaS基础软件等研发能力；同时具备服务器结构、硬件、信号、电源、散热仿真设计等多领域核心技术，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在服务器领域填补了国内服务器、主板、背板扩展芯片、显卡配套等组件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空白。

3.经济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稳定的高端客户群、稳健的财务状况，近三年营收实现51.11%的复合增长率，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力，企业现自有资金充足，有良好的银行授信支持，项目资金保障充分，可支撑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扩张。

（三）建设内容：
该项目计划建设新一代绿色智能算力产业园，主要建设高标准生产厂房、研发转化中心及其他配套设施，拟用于服务器和存储软硬件等业务的研发、生产、销售。

（四）初步建设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约0.95万平方米，拟规划建设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容积率约4.6，用地性质为普通工业用地（M1）（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其中，生产厂房等主导功能部分建筑面积不低于3.08万平方米，占比不低于70%，配套用房面积不高于1.31万平方米，占比不高于30%（以规资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为准）。
四、项目准入条件

（一）产业类型：
符合《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中的鼓励发展类A06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属于深圳市“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二）生产技术：
1.竞买申请人获得服务器等领域发明专利不少于185件，参与编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域相关国家标准；
2.竞买申请人建有算力服务器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三）产业标准：
竞买申请人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Intel生态合作奖，通过AMD等产业链龙头企业战略合作伙伴认证。

（四）产品品质：
竞买申请人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五）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1.投产时间：开工竣工时间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为准，应于项目竣工验收后1年内投产。
2.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项目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6370.58万元/万平方米，即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2.8亿元。

3.产出效率：项目投产后第1年土地总产出（产值/营收）不低于22亿元，产出效率不低于5.01亿元/万平方米（项目年产值（年营收）/项目计容建筑面积）；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年平均土地总产出（产值/营收）不低于28亿元，产出效率不低于6.38亿元/万平方米。

4.产值能耗：项目投产后每年产值能耗不高于0.137吨标准煤/万元。（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项目年产值（年营收））

5.税收强度：项目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年期届满前1年的税收强度（年均纳税额/项目计容建筑面积）平均不低于500.54万元/万平方米，即年均纳税额不低于2200万元。纳税额=税务自缴税款总额+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税额调库。
五、项目用地情况

（一）用地规模：9555.1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二）用地功能：普通工业用地（M1）
（三）建设规模：43952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四）土地供应方式：“带产业项目”挂牌出让

（五）期限：30年

（六）权利限制：
1.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允许抵押，应以宗地内的所有建筑物进行抵押，但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合同剩余年期地价与建筑物的残值之和，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不得转让；确有出租需要的，出租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建筑面积的20%，且应当在产业发展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租赁面积比例、租金标准、租赁对象及违约处置措施。
2.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或者变卖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次受让人应当承接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规定的受让人责任及义务，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条件不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无符合条件的次受让人的，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由区政府回购。

3.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得以股权转让或变更的方式变相转让。

（七）竞买资格条件：
1.竞买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2.竞买申请人应当符合《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里规定的遴选要求，并通过重点产业项目遴选。

六、环境保护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粉尘、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排放和产生符合国家、省、市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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